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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注册资本认缴制实施以后，产生了大量与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有关的纠纷。为切实减

少纠纷保障公司资本安全，《公司法》从董事会的经营管理职能考量，拓展董事的勤勉义务内涵，

适时规定了董事催缴出资制度，构建了以公司治理为核心保障公司资本充实的制度范式。在公司

法框架下，公司有权要求股东出资的情形不局限于法律规定的出资期限届满、加速到期、实物出

资不足和抽逃出资，还包括公司章程规定的经营需要资金的情况。因此，董事在履职过程中不仅

要核查股东的出资是否已到期和足额，还须密切关注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需求，适时启动催缴

程序以确保公司资本安全。催缴制度是一系列组织化行为环环相扣的严密程序，程序进行应坚持

平等和正当性原则。为规范董事有效催缴苛以责任时应避免责任过重产生驱逐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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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缴，是指公司要求已认购股份但分期付款的股东交付股款，或者公司要求已分到新发行股

票但股款尚未全部交齐的股东交付股款。
〔1〕从域外视角审视，通过启动公司内部催缴程序实现公

司资本充实的目标，比通过诉讼等强制执行程序要求股东缴纳出资，更加符合公司意思自治的特

质。公司资本的运作安排应当充分赋予公司自主权，由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市场环境独立决策。

例如，德国公司法亦对催缴制度有明确规定，将未缴股金的股东视为债务人，允许公司股东或管

理层进行催缴，以强化资本充实原则。《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强调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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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资本监管机制。
〔2〕我国 2023 年修订的《公司法》首次引入董事催缴出资制度，这一创举对

维护公司资本真实，贯彻公司自主决策和维护商业信誉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该制度能够有效协

调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期限利益和债权人保护之间的冲突。认缴制改革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放松

注册公司的管制，让投资者通过章程自由约定配置资金来灵活应对市场经济形势，其本质是商事

信用制度在公司法上的体现。认缴制从立法上为股东提供巨大的投资便利，但这一“投资特权”

极易被股东滥用，因认缴制下公司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进而产生了诸多纠纷，以股东认而不缴的

问题尤为突出。从制度实践来看，股东出资不足不仅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还有可能侵犯公司债

权人和其他已实缴出资股东的权益。这不仅不利于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且会使认缴制本身的

权威性受到严重威胁。
〔3〕大量纠纷表明股东利用认缴制暂缓出资的制度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

公司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市场信誉。 

鉴于此，设立董事催缴制度以弥补认缴制之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

法》）第 51 条第 1 款的规定，“董事会应当对股东的出资情况进行核查，发现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公

司章程规定的出资的，应当由公司向该股东发出书面催缴书，催缴出资”。从立法表述来看，催缴出

资的主体是董事会。董事会作为公司经营管理机构被赋予资本“守门人”的角色，能有效履行资本

监管职能切实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然而作为公司组织机构的董事会只能通过会议和决议的形式履行

职责。因此，催缴制度需要董事会以决议的方式授权特定董事履行具体职责来实施。根据《公司法》

180 条第 2 款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

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执行职务的董事应当为了公司最大利益勤勉尽责代表公司

向未足额出资的股东进行催缴。然而，法律规定的有效实施，需要具体规则的补强。一方面，需要

在理论上对董事承担催缴义务的正当性进行论证以实现公司法语境下董事权利义务的体系性调适。

另一方面，一项重要公司制度入法后，如何在本国商事实践中具体理解、适用，其各个要素如何得

到最准确理解，还有相当大的思考空间。例如，董事履行催缴义务应当坚持什么原则，哪些情形下

需要催缴，催缴依什么程序进行，催缴不当的追责和免责机制等。笔者将针对上述问题逐一分析，

以期得出的初步结论能够助推董事催缴出资制度在我国公司法框架下统一实施。 

҅ɻ ԐỸ ₴  

注册资本认缴制下法律赋予股东认缴期限的约定自由，然而这种赋权性制度在实践中运行并

不理想，反而带来了不少纠纷，挫伤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性”，加重了司法负担。 

（一）注册资本认缴制实施后相关纠纷激增 

公司是资本组织化交易的结果。资本的价值创造功能和担保功能决定了公司资本制度对效率

                                                        
〔2〕［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第6 版），高旭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81 − 582 页。 

〔3〕 李海燕、李盛聪：《资本认缴制下的董事催缴制度》，载《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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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价值取向的同时追求
〔4〕，但注册资本认缴制在我国的商事实践中偏离了以上价值追求以致

产生了很多超立法预期的问题。没有被监督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例如出现了大量扰乱市场秩序

的“侏儒公司”和“无赖公司”
〔5〕；又如认缴巨额出资但是仅实缴少量出资的公司，试图以小博

大，一旦失败就溜之大吉，债权人可能讨债无门。
〔6〕 

笔者以“民事案件”“与公司有关的案件”“注册资本”“认缴”加上“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为

方便表示，在图 1 中的名称为案件量一）、“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案件量二）、“损害公

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量三）、“股东出资纠纷”（案件量四）、“董事、勤勉义务”（案件量五）（后

五个为搜索变量）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截至 2024 年 9 月 26 日，分别得出 3 026

篇文书、331 篇文书、1 724 篇文书、6 427 篇文书和 964 篇文书，主要分布年份见图 1。从图 1

中大致可以看出自 2013 年《公司法》全面实施注册资本认缴制以来，法院审理的与认缴制有关的

纠纷数量呈快速增长态势，这是对我国全面放开注册资本认缴制而没有配备相关制度予以辅助执

行的公司资本制度漏洞的集中反映。同时，从图 1 中也不难发现法院在不断探索通过规范董事勤

勉履职的方式来弥补认缴制下公司资本不足的归责路径。 

 

1 2013—2024 ҡ₴ ᴌ  

（注：2024 年案件量统计至 9 月，其余年份为全年） 

（二）市场信用体制不健全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业交易正在由熟人交易转向陌生人交易，整个社会原有的价值

观和传统文化中恪守信用的理念逐渐淡化，而现代社会发展所需的商业理性和法律意义上的契约

精神又没有在市场主体中及时培育起来。市场主体在商事交易中常常为了个人私利而不惜损害公

司利益甚至社会利益，导致公司之间欺诈、违约情形频繁发生，严重阻碍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从

公司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公司在资金信用和商业信用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

                                                        
〔4〕 石少侠、卢政宜：《认缴制下公司资本制度的补救与完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 年第 5 期，第 131 页。 

〔5〕 甘培忠：《论公司资本制度颠覆性改革的环境与逻辑缺陷及制度补救》，载《科技与法律》2014 年第 3 期，第 509 页。 

〔6〕 朱慈蕴：《中国公司资本制度体系化再造之思考》，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 年第 3 期，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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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发展，也对金融秩序和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7〕从公司运行实际来看，中小

公司常常处于资本金不足的窘境，营运资金高度依赖银行贷款，在经营状况不佳或无法有效应对

市场变化时就会出现中小公司无法偿还银行贷款的情形。短贷长用、贷新还旧等融资行为使得公

司经营风险外溢，对金融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
〔8〕公司失信成为经济发展及社会治理的难题。这种

商业信用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发展，也对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

了负面影响。自 2013 年《公司法》规定注册资本认缴制后，一些公司注册资本虚高，导致市场主

体之间的信任度下降，市场风险增加。有学者指出：“公司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细胞，公司法放

弃资本维持原则将使交易成本急剧上升，每一笔交易都将需要通过各种担保加持才能实现。”
〔9〕因

此，公司资本制度不仅承担着价值创造的功能，而且承担着公司的信用担保功能，建立健全公司

资本信用制度，形成针对公司注册资本的约束监督机制是现代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 

《公司法》的最新修订
〔10〕，体现了以市场实践为基础的适应性品格，及时规定了董事催缴制

度，充分发挥了董事在公司资本充实中的能动作用，以此避免股东利用期限利益转嫁商业风险的

投机行为，切实保障公司组织体的永续存在。 

ԑɻ Ԑ Ỹ ӎꜙ  

董事承担催缴出资义务的正当性论证有助于确立董事履行催缴义务的法理基础和实现董事义

务的体系性调适。 

（一）催缴义务系基于董事职位所内生的一种管理义务 

就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言，理论界主要形成了三种核心学说：委任说、代理说与

信托说。其中，以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委任说”为例，此学说认为董事乃公司之受任人，

公司则充当委托人的角色，委任的核心内容在于公司财产的经营管理权。因此，董事有义务确

保公司资本的充实，这包括对股东出资的催缴。代理说则深受德国法律体系的影响，主张董事

作为公司的代理人行事，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应依据民法典中关于代理关系的法律原则进行

规范和调整，强调董事在代理权限内代表公司进行法律行为。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董事的催缴

义务可以被视为代理行为的一部分，即董事代表公司向股东催缴未缴的出资，以维护公司的权

益和确保公司资本的完整。信托说则以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此学说强

调董事是公司事务的受托人，须以高度的忠诚和谨慎管理公司财产，确保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最

大化。在此观点之下，董事的催缴义务是其忠诚义务的体现，董事需要确保公司资本的充足，

                                                        
〔7〕 张玲玉：《近代中国公司融资的信用逻辑及当代启示》，载《社会科学》2024 年第 4 期，第 181 − 182 页。 

〔8〕 刘晓春：《民企为何总是融资难，金融支持的长效机制怎么建？》，载观察者网，https://m.guancha.cn/liuxiaochun/2024_07_21_ 

742210.shtml。 

〔9〕 朱慈蕴：《中国公司资本制度体系化再造之思考》，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 年第 3 期，第 52 页。 

〔10〕《公司法》第 51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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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维护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综合这些学说，董事承担催缴义务的正当性在于其作为公司治理

结构中的关键角色，无论是作为受任人、代理人还是受托人，董事都应当为公司的基业长青监

督股东遵守承诺向公司缴纳出资，在股东未按法律规定或章程规定向公司缴纳出资时，基于其

经营管理公司的便利条件，审时度势地履行催缴义务。正如学者所言：“董事的重要使命之一

就是将抽象的公司资本关系具体化，使抽象的法人制度得以实施。”
〔11〕《德国股份法》第 91 条

第 2 款规定，董事会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及早发现危及公司生存的情况，特别是应当建立一

套监管系统（也称为早期预警机制）。
〔12〕这是公司董事会履行经营管理职责的核心要义。为了

有效实施早期预警机制，《德国股份法》第 93 条第 3 款补充规定了董事会有保证筹集资本和维

持资本义务。董事会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维护和实现公司利益，设法使公司能够长期生存从而成

功地经营公司。 

根据公司法对公司内部机构的职权设计，董事会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工作，对内向股东会负责，

对外执行公司事务。董事在经营管理公司过程中相较于股东而言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公司以下信息。

第一，公司资本需求的最佳时机。公司总经理直接向董事会汇报工作的流程机制，使董事会更能精

准地把握公司何时需要注入资本以支持业务扩张、技术研发、市场拓展或应对突发挑战。第二，公

司资本需求量的精确评估。基于对公司财务状况、市场趋势及项目需求的专业评估，董事会能够更

准确地估算出所需资本的规模，确保既不过度催缴导致资本冗积，也不因资金不足而错失发展良机。

由于董事更贴近公司运营实际与财务状况，自然成为公司资本变动的主要监控者。
〔13〕 

（二）催缴义务系董事承担勤勉义务的内在需求 

在公司法框架下，董事义务以董事守法（合规）义务为基石，以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为主干。

前者要求董事必须恪守基本准则，确保其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14〕后者中，忠

实义务要求董事在履行职责时必须忠诚于公司利益，避免利益冲突；而勤勉义务则强调董事在管

理公司事务时应勤勉尽责，投入合理的时间、精力与专业知识，以谨慎、善意的态度行使其职权，

确保决策与行动均以促进公司最佳利益为出发点。
〔15〕随着公司治理实践的不断发展，公司法丰

富和拓展了董事勤勉义务的体系，如董事清算义务、催缴出资的义务等，这些义务的规范化表达，

能够确保在特定情境下（如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时）由董事妥善履职来维护公司、股东及利益相

关者的合法权益。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斯曼特案”作出了民事再审判决：胡某某等 6 名

董事未向股东履行催缴义务，以消极不作为的方式构成了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违反。
〔16〕该案例对

后期股东出资中董事责任的司法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其后未尽催缴义务的董事应当承担责任的

                                                        
〔11〕 徐强胜：《公司关系视角下认缴资本制的修正》，载《法治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61 页。 

〔12〕［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高旭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85 页。 

〔13〕 朱慈蕴：《中国公司资本制度体系化再造之思考》，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 年第 3 期，第 56 页。 

〔14〕《公司法》第 179 条。 

〔15〕《公司法》第 180 条。 

〔16〕 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胡某某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 36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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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逐渐被各级人民法院所参考。
〔17〕其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唐某某等与姜某等股东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指出：“根据董事的职能定位和公司资本的重要

作用，董事向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催缴出资应属于董事勤勉义务范畴。根据董事

会的职能定位，董事会负责公司业务经营和事务管理，董事会由董事组成，董事是公司的业务执

行者和事务管理者。股东全面履行出资是公司正常经营的基础，董事监督股东履行出资是保障公

司正常经营的需要。” 

董事催缴出资的义务是董事承担勤勉义务的内在需求，理由如下：第一，勤勉义务的目标

是实现公司的最大利益。公司资本安全和公司持续运营属于公司的最大利益。股东未向公司履

行出资义务，损害了公司独立人格之基石，危及公司可持续发展。董事应当在履职过程中定期

或不定期核查股东出资情况，发现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后应及时提交董事会讨论催缴。

第二，将催缴出资的义务纳入董事的勤勉义务体系，使勤勉义务在规范逻辑、表达和具体表现

形式上更加清楚，极大地提升了理解和适用董事勤勉义务的法技术水平。从规范逻辑上来看，

勤勉义务是催缴义务的上位概念，勤勉义务具有更广泛、更一般的意义，要求董事在管理公司

事务时保持高度的谨慎和勤勉
〔18〕；而催缴出资义务则是董事勤勉义务在维护公司资本安全情

境下的具体表现行为。从表达上来看，勤勉义务通常被表述为董事应像管理自己的财产一样管

理公司的财产，这种表述较为抽象；而将催缴出资义务纳入其中后，勤勉义务的内容得到了进

一步的明确和具体化。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催缴出资义务提高了勤勉义务的实践性，催缴需要

董事会作出决议，并且要制作书面通知，董事实施的系列催缴行为使勤勉义务在表现形式上更

加客观具体。 

（三）催缴义务系实现公司内部资本监督的重要举措 

从公司治理的实践来看，董事会和股东会都会出现偏离绝对理性的情况，但与董事会相比，

股东会偏离理性的可能性更大。
〔19〕作为公司权力机关的公司股东会，理应为公司资本安全作出是

否向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发出催缴的决议，以及在催缴通知发出的合理期限内股东仍未履

行催缴义务时作出股东失权的决议。这是股东会代表全体股东意思和公司意思作出的团体行为，

不仅符合组织法的基本特征又符合公司自治的价值理念，还能够体现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团体组织

的人合性且能体现公司权力机关对维护公司利益的正当性。但是，从实施注册资本认缴制开始，

大量纠纷表明股东本身成为损害公司利益尤其公司资本安全的主体，因此由公司利益“加害者”

来掌管是否启动催缴程序或作出失权通知违反公正原则。另外，根据股东会关联事项排除关联股

                                                        
〔17〕 王某等与北京金蝉汇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

京 03 民终 14717 号。郑某、刘某等股东出资纠纷案，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鲁 10 民终 673 号。唐某等与姜某

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 01 民终 583 号。 

〔18〕 任自力：《公司董事的勤勉义务标准研究》，载《中国法学》2008 年第 6 期，第 83 页。 

〔19〕 白牧蓉、张嘉鑫：《〈公司法〉修订中的资本制度路径思辨——以委托代理理论构建我国授权资本制》，载《财经法学》2021

年第 4 期，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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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表决的一般原则
〔20〕，被催缴股东或拟失权股东在表决与自己有关的催缴或失权事项时应当回

避，根据《公司法》第 65 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按照第 66 条规定

股东会作出决议，应当经代表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那么会议表决事项涉及大股东时或者涉

及股东人数较多时表决权达不到法定或章程规定的比例就会出现股东会无法召开或无法表决的僵

局，难以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也就无法作出是否催缴的通知和失权通知，致使催缴制度束之

高阁。综上所述，由董事会依法承担催缴义务，能够有效规避股东在履行出资义务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自我监督不足问题。相较于股东会，董事会作为受托人群体，在决策时往往展现出更高的理

性水平，能够基于公司最佳利益作出更为审慎和长远的考量。此外，与债权人采取加速到期制度

等外部监督手段要求股东提前出资相比，由董事会从公司内部出发，积极敦促股东履行出资义务，

不仅显著降低了公司运营成本，还更有利于维护和提升公司在市场中的信用与声誉，促进公司的

健康稳定发展。《公司法》第 68 条第 1 款有关职工董事的规定丰富了董事的类型，这对强化公司

资本的内部监督也具有重要意义。 

Ҏɻ ԐỸ ┼ ᴌ 

董事催缴制度作为我国公司法一项新制度，其适用原则、适用事由、实施催缴及触发失权的

流程与相应法律效果等问题，均须迫切地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催缴制度的适用原则 

催缴程序启动和催缴行为执行须严格把握平等催缴原则和正当性原则。这样不仅有利于实现

注册资本限期认缴制对股东权益的平等保护，而且有利于约束董事履行催缴义务的不当行为。 

1.  坚持平等催缴原则 

平等原则是我国私法领域的基本原则。虽然平等原则在我国《公司法》中并未被直接规定，

但是其作为一项保护股东利益的基本理念影响着公司制度体系的构建和运行。作为保护股东利益

的基本原则，平等催缴原则有助于确保公司催缴行为的公正性和平等性。公司全体股东基于章程

规定平等享有“期限利益”，当然也平等承担履行出资的义务，这是抽象的平等原则在公司法制度

中的具体含射。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德国公司法和英国公司法都规定了平等催缴原则。《德国有

限责任公司法》第 19 条第 1 款规定催缴出资应适用平等原则，即所有股东必须同时并依出资比例

缴纳出资，当然也可以采用其他方法，但必须取得利害关系人同意。如果在违背平等原则的情况

下要求一个股东支付未缴付的出资，则该股东可以拒绝支付。股东也可以查询其他股东是怎样缴

付出资的，在得到答复之前，可以拒绝缴付。
〔21〕《英国 2006 年公司法》规定，董事发出催缴的权

力，受到一般法的限制，即股东必须被同等对待，因此董事不能对相同股份发出不同的催缴。但

是，如果公司章程有授权，那么公司可以对相同股份在催缴数额和时间上的不同，而对股份发行

                                                        
〔20〕 王琦：《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失权程序的建构路径》，载《法律适用》2022 年第 7 期，第 152 页。 

〔21〕［德］托马斯·菜塞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高旭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5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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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安排。
〔22〕坚持平等催缴原则，即出现相同催缴事由时，董事会应当运用统一尺度、按照同一

缴纳比例向全体应缴未缴的股东发出催缴通知。出现章程规定的催缴事由时，尽管董事会基于公

司的当前运营状况评估认为无须强制所有存在出资瑕疵的股东补缴全部出资，但仍应依据各股东

出资瑕疵的比例，向全体涉及瑕疵出资的股东发出催缴部分出资通知，要求他们按照既定的比例

补缴相应的出资。公司法对股东采取平等对待原则
〔23〕，原则上各股东按其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受到

平等待遇，未依催缴通知按时向公司缴纳出资的股东都将面临失去相应股权的不利后果。平等催

缴原则禁止公司董事或董事会基于价值判断对不同股东作出倾斜性决议。如果允许某些股东在未

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持续享有股东权益，将有损其他股东在该投资关系中的产权平等，不利于

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 

2.  坚持正当性原则 

协调解决股东认缴出资的期限利益与公司资本充实之间的矛盾，需要公司董事在执行催缴出

资义务时坚持正当性原则。正当性原则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董事催缴的事由已经成就，且不

立即启动催缴程序和采取催缴行动会使公司利益遭受损害。在股东出资期限到来之前，且不具备

其他法律规定或章程规定应当向股东催缴的情形时，董事不得催缴。即使前述催缴事由已经成就，

董事向股东催缴的资本金数额也不得超出法律规定或章程规定本期应当缴纳的范围。履行催缴义

务是董事基于公司最大利益考量作出的勤勉行为，而不是董事为了确保公司获得股东足额出资才

承担的法定义务。
〔24〕正当性原则是对董事启动催缴程序的目的正确与否的先验性考察，贯彻执行

这一原则有助于判定催缴结果的实质合理性。在向股东发出催缴通知前董事会能够认定，该举措

在合理意义上可以达成维护公司利益的正当目的，而非徒劳无益甚至适得其反。其二，正当性原

则也要求董事在核查催缴原因和发出催缴通知等各个阶段采取的手段是适当的，即手段之于目的

符合正当性要求，采取的措施符合经济性目标。 

（二）催缴程序启动的原因 

因“催缴”结果可能会导致股东丧失股权波及公司股权结构变化进而影响公司多重法律关系

调整，所以必须细化催缴事由和限定催缴程序，确保法律规定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从股东出资

义务的法定性和董事信义义务的基本要求分析催缴事由，应对《公司法》第 51 条第 1 款规定的“股

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进行扩大解释。董事催缴和股东失权的法理基础在于公

司享有请求股东缴纳出资的权利。结合司法实践，笔者以股东对公司承担出资义务为解释逻辑，

将催缴事由归纳为以下情形（见表 1）。 

 

                                                        
〔22〕 葛伟军：《英国公司法要义》，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92 − 93 页。 

〔23〕 王保树、崔勤之：《中国公司法原理》（最新修订第 3 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2 页。 

〔24〕 王艺璇：《董事催缴出资义务的公司法解释》，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4 期，第 105 页。 



董事催缴出资制度的理论证成与具体应用 

91 

 1 Ỹ Ԑ  

义务类型 法律依据 履行出资状态 
股东是否应当履

行出资义务 
公司有无请求出资

的权利 

董事是否承担维

护公司资本充实

的信义义务 

法律规定 

《公司法》第 51 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

干问题的规定（三）》第

13 条、第 17 条 

届期未履行 
已届出资期限，应

当履行出资义务 
有请求出资的权利 

为了实现公司的

最大利益，董事

有义务维护公司

资本充实 

《公司法》第 54 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

干问题的规定（三）》第

13 条、第 17 条 

未届出资期限 
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应当履行

出资义务 
有请求出资的权利 

为了实现公司的

最大利益，董事

有义务维护公司

资本充实 

《公司法》第 53 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

干问题的规定（三）》第

17 条 

抽逃出资 
侵害公司财产权

益，应当返还出资

（履行出资义务） 
有请求出资的权利 

为了实现公司的

最大利益，董事

有义务维护公司

资本充实 

《公司法》第 50 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

干问题的规定（三）》第 10
条、第 13 条、第 17 条 

实物出资不足 
侵害公司资本安

全，应当补足出资

（履行出资义务） 
有请求出资的权利 

为了实现公司的

最大利益，董事

有义务维护公司

资本充实 

章程规定 

《公司法》第 67 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

干问题的规定（三）》第

13 条、第 17 条 

未届出资期限 

满足章程规定的

“为业务发展”补

足出资情形，应当

履行出资义务 

有请求出资的权利 

为了实现公司的

最大利益，董事

有义务维护公司

资本充实 

 

1.  法定的催缴原因 

（1） 已届章程规定缴纳期限的催缴。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股东认缴出资

所体现的公司注册资本是公司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交易相对方判断公司偿债能力、衡量交

易风险的重要依据。无论认缴制还是实缴制，并不改变公司注册资本是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基础

这一法律设置。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虽享有出资期限利益，但事实为股东在其出资额范

围内就公司运营对社会作出的承诺，股东的出资承诺是债权人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合理预判。认缴

制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制度。在信用制度下，股东享有信用权，同时负有信用义务和信用责任。
〔25〕

股东在已届章程规定的缴资期限仍未出资构成对信用义务的严重违反，为及时弥补股东信用稳住

商事关系，董事会应当进行催缴。董事会作为公司资本“看门人”，为了公司最大利益理应积极履

                                                        
〔25〕 范健、杨金铭：《出资未届期股权转让后的责任承担研究——兼论新〈公司法〉理解及适用中的理念与原则》，载《经贸法律

评论》2024 年第 4 期，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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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核查、催缴义务，沥干认缴制可能带来的资本水分，还原一个更真实的公司资产状况。
〔26〕如此，

才能实现认缴资本制下维护交易安全的基本目标。 

（2） 未届出资期限的催缴。董事催缴出资制度入法，示明了一项重要的公司立法思路：认缴

出资不再简单地被当作股东单方面享有的权利，同时也是一项作为独立主体的公司所拥有的权利。

在《公司法》2023 年修订之前，认缴制赋予公司股东对公司资金运用的主导权，而非公司本身，

且公司在面对股东尚未履行完毕出资义务时，缺乏直接要求股东缴纳出资的法定途径。然而，经

过此次重要修订，股东期限利益与公司资金需求之间的错配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因为公司资本

充足的主导权已经实质性地转移到了公司手中。根据《公司法》第 54 条的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

资。虽然《公司法》未就公司内部具体的请求主体进行规定，但一般认为应当是公司的执行机关

即董事会。
〔27〕当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董事会应当代表公司向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

股东催缴出资，使公司打破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局面、恢复正常经营。 

（3） 股东抽逃出资后的催缴。股东出资的可约定性并不否定其法定性，我国认缴制改革在出

资数额和出资期限等方面给予了股东较大的约定自由，但出资义务仍然是股东的法定义务。出资

义务一经设定就会基于组织性特征而具有强行法色彩，股东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从公司抽逃出资。

为了严格控制公司资产向股东的不当流动，根据《公司法》第 53 条的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

得抽逃出资。如果法院已经就股东从公司收回出资的行为判决认定为抽逃出资，且一直没有向公

司全部返还，那么无论该股东实施的是部分抽逃行为还是全部抽逃行为都应当视为其没有向公司

履行出资义务。正如法官在黄某某、安徽德诺化工有限公司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案中阐明的一样，抽逃出资本质上应认定为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28〕对此，公司董

事应当积极履行催缴义务，对抽逃出资的股东进行催缴。 

（4） 非货币出资的财产价额显著低于章程记载的数额。2023 年《公司法》第 48 条第 1 款丰

富了股东出资的类型，除了货币出资以外，股东还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

债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董事会作为核查股东出资的公司

代表机关，为了公司资本安全应当对股东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进行审核，如果股东缴纳

的非货币财产实际价额显著低于章程记载的数额，或存在已经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手

续的情形，那就表明股东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符合《公司法》第 51 条第 1 款“未按期足额

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的”规定，董事会应当向缴纳非货币出资的股东进行催缴使其补足差额

                                                        
〔26〕 周游：《股东出资规则的体系性解释——以新〈公司法〉第 47—54 条为轴线》，载《交大法学》2024 年第 5 期，第 65 页。 

〔27〕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民终 1071 号；彭冰：《新〈公司法〉中的股东出资义务》，载《中国应用法学》

2024 年第 3 期，第 44 页。 

〔28〕 百营物业发展（武汉）有限公司、百营地产（中国）有限公司公司决议纠纷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鄂民终 3277

号；张某某、简某某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新审二民提字第 00017 号；黄某某、安徽德诺

化工有限公司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皖 03 民终 31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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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办理权属变更手续。未按期和未足额在违法性和可责性上并无差异，如果董事会发现股东出资

的非货币财产低于章程规定的数额但未进行催缴，那将使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股东获得了优于货币

财产出资股东的催缴甚至失权豁免，违反股东平等原则。 

2.  章程规定的催缴原因 

公司章程作为公司自治的纲领性文件，其有关股东缴纳出资的自治性，不仅体现在股东之间

可约定缴资日期，还体现在股东之间可约定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向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的股东进行催缴的情形。后者之约定能够有效实现公司资本的灵活配置。诚如有学者所言：“公司

资本是股东自治的结果，只要涉及注册资本事项，均属于公司自治的范围。”
〔29〕注册资本自治是

公司自治的核心要义，章程约定董事催缴事由是注册资本自治的重要体现。公司可以在章程中约

定当公司经营发展过程中遇到重大资金缺口或出现偿债困难情形时，由董事会决议是否向未履行

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进行催缴。由公司章程规定催缴事由不仅不违反注册资本认缴制鼓

励投资兴业的目标，而且会促进股东利益最大化。尽管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核心愿景均聚焦于推动

公司稳健发展，以实现各主体的利益最大化，但是股东更关注自己的剩余索取权。对于股东而言，

董事若能致力于公司利润最大化，并直接将这部分利润以现金股利的形式回馈给股东，则更为契

合其期望与偏好。
〔30〕章程规定催缴事由源于董事的管理者定位和公司经营自由原则，是公司董事

对公司财务风险进行判断和控制的结果，也是董事作为代理人基于公司章程履行其代理人职责的

表现。
〔31〕此种类型的催缴义务履行能够赋予公司资本变动的弹性、提高商事效率，也能够实现股

东投资便利与保障公司发展需求之间的有效平衡。 

该类催缴事由的公司法基础在于：其一，基于商业判断规则的基本立场，董事会掌握公司财

务融资方面的重要需求。股东在公司章程中约定了其出资期限，一般只有在出资期限届满时才对

其进行催缴，但由于约定时股东的有限理性无法预见未来出现的商事变化，恰好董事有着最权威

的商业判断力能够弥补股东约定的不足，在公司发展的关键时刻向股东发出催缴通知来积极解决

商事变化引起的公司资金需求。可参考德国公司法的规定，当公司产生补充资金的需求时，或其

他法律、章程规定的事件发生时，由业务执行人及时作出决议，要求股东在合理时限内提前缴纳

全部或部分尚未缴纳的认缴资本。
〔32〕其二，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是组织法义务，而所谓的“期

限利益”是股东之间的契约安排，约定利益应当服从于股东在组织法上的义务。公司作为治理共

同体，股东行为受制于组织性限制，股东之间的契约安排不能影响公司团体秩序。正如《特拉华

州普通公司法》第 163 条规定，“对于股款没付清的每一股份，董事会可以随时要求支付董事会认

                                                        
〔29〕 邹海林：《以公司自治为本源的认缴资本制的发展》，载《环球法律评论》2024 年第 1 期，第 6 − 7 页。 

〔30〕［美］罗伯塔·罗曼诺：《公司法基础》（第 2 版），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9 页。 

〔31〕 蒋大兴：《论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商业逻辑——股东/董事作为履行者与监督者责任之差异》，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

丛）》2022 年第 6 期，第 53 页。 

〔32〕［德］托马斯·莱赛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高旭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81 页。 



经贸法律评论 2024 年第 6 期 

94 

为业务所必需的数额，但总数不超过该股份尚未付清的余额”
〔33〕，即为避免错失投资或交易机会，

董事在公司发展的关键时刻可以依章程规定作出决议向股东催缴出资，促使股东履行团体义务。

其三，节约公司融资成本。虽然此时董事可选择其他方法来解决公司的资金紧缺问题，但为公司

最大利益，以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是董事勤勉义务所要求的，也是董事

进行此类“融资商业判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34〕 

（三）催缴程序的运行 

组织结构的精髓在于将复杂多样的活动细致地分解为一系列具体、可管理的任务，同时，这

些任务之间须通过有效的协调与整合机制，形成一个紧密相连、高效运作的整体，以共同推动并

实现既定的组织目标。
〔35〕董事履行催缴义务是一系列组织化行为环环相扣的过程。催缴程序各个

环节的正确执行事关股东和公司合法权益，是维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有效路径，也是合理划

分董事责任的重要依据。 

1.  董事会核查 

在发出催缴通知前，董事会应当积极履行经营管理职能充分调查公司的资本运营状况，认真

核查股东缴纳出资的情况。董事会可以授权部分董事或要求全体董事基于理性人标准、专业且独

立地就公司注册资本缴纳实际进行审查和核实。据以核查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章程、股东出

资证明书、验资报告、中介机构出具的出资财产价值证明是否适当、增减资协议书、股东转让出

资合同书（股权转让合同）、工商部门出具的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等。有学者提出，“董

事会应当在有限责任公司认缴期限届满后一年内核查”。
〔36〕笔者认为不应当对核查股东出资的时

间进行限定，董事催缴出资的义务应当伴随董事身份始终。理由有：第一，基于前文论述，股东

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方式均异，除未依章程规定履行出资义务以外，还有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

的情形，股东上述行为不一定都发生在认缴期限届满后的一年内；第二，核查义务源于董事的勤

勉义务，勤勉义务之履行伴随董事身份始终，并无时间限制。所以，不宜限定董事会核查出资的

时间，立法应当赋予董事在公司资本流入的各个环节的核查职责。 

2.  研究制发书面催缴通知 

催缴通知具有使股东丧失股权的警告性质。当股东在迟延缴付出资情形下，公司可向该股东发

出一个带有警告性质的催缴通知，督促其在一定宽限期内缴付出资。
〔37〕带有警告性质的催缴通知发

出前，董事会须对其内容进行审议，并依法作出决议。执行核查任务的董事应当将自己发现的股东

出资不实情况及时提交董事会审议，其他董事应当积极出席会议并认真参与讨论。董事会应当对催

                                                        
〔33〕 徐文彬等译：《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1 页。 

〔34〕 蒋大兴：《论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商业逻辑——股东/董事作为履行者与监督者责任之差异》，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

丛）》2022 年第 6 期，第 52 页。 

〔35〕［加］亨利·明茨伯格：《卓有成效的组织》，魏青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 页。 

〔36〕 彭冰：《新〈公司法〉中的股东出资义务》，载《中国应用法学》2024 年第 3 期，第 41 页。 

〔37〕 凤建军：《公司股东的“除名”与“失权”：从概念到规范》，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 年第 2 期，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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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事项集体研讨并按照一般表决规则进行表决。对于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

一人行使职权的董事，可以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具体的议事规则，由监事监督形成催缴决议。同时，

由于被催缴股东可能担任公司董事，为避免自我监督、保证决议的公平性，被催缴出资股东的表决

权应当被排除，建立被催缴股东的表决回避制度。
〔38〕从比较法上来看，催缴通知应当载明缴纳出资

的原因、期限、地点或者货币汇入的账户，并告知能否分期支付催缴数额和未按期缴纳出资的后果

等。英国公众公司的标准章程规定，董事可以向股东发出一个催缴通知（或多个催缴通知，股东缴

纳出资不能晚于最后一份催缴通知载明的缴付时间），要求该股东向公司支付（当董事决定发出催

缴通知之日该股东持有的）股份的应付数额。催缴通知所要求的该股东支付的催缴数额，不得超过

该股份的未缴付数额；并且催缴通知必须载明支付催缴数额的时间和方式，可以允许分期支付催缴

数额。股东必须遵守催缴通知的要求，但是股东没有义务在该通知发出后的 14 日内支付任何催缴

数额。在公司根据催缴通知收到任何到期催缴数额之前，董事可以进一步向催缴所涉及的股东发出

书面通知，全部或部分撤回该催缴，或者指定一个比该通知中更晚的支付时间。
〔39〕催缴通知作为股

东失权前置条件，具有预警性质，因此催缴通知中应当载明股东不按期缴纳出资的后果。《德国有

限责任公司法》第 21 条规定，一个迟延缴付出资的股东可以被驱逐出公司，但前提是设置一个带

有警告将其驱逐出公司的宽限期；催缴以挂号信方式作出。
〔40〕《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 163 条规

定：“公司资本股的股款应当按照董事会要求的数额和期数支付。对于被要求支付的款项，应当按

照董事会指定的时间和数目向公司支付。董事会应当书面通知支付时间和地点，并在支付时间到

来之前至少 30 天将通知按照所知道的最新邮政地址向没有付清股款的每个持股人或者认股人寄

出。”
〔41〕结合我国商事实践现状和通信发展的具体情况，催缴通知可以通过纸质信函、电子邮件等

多种方式向股东发出，并保留好相关记录。在法定催缴的情形下，董事会无须作出商业判断直接依

法催缴，向股东制发书面催缴通知。但在依据章程规定，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或者经营发展需要向

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催缴时，董事会需要对该特殊情形进行合理的商业判断，结论符合公司章程规

定的催缴情形时依法作出决议进行催缴。催缴事由成立，决议通过后，制发催缴通知书时应当载明

催缴的事由和未按催缴通知缴纳出资的不利后果。鉴于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可能会影响公司已经作

出的决策，董事会也可决议撤回催缴通知或重新制发催缴通知。 

3.  宽限期 

公司是社团法人，为维护其组织信赖关系、追求组织内部治理稳定、实现各主体的法益平衡，

需要合理设置股东缴资的催告期，给予其缴纳出资或消除重大事由的机会，将有助于维护有限责

                                                        
〔38〕 袁碧华：《“认”与“缴”二分视角下公司催缴出资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 2 期，第 215 页。 

〔39〕 葛伟军：《英国公司法要义》，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93 页。 

〔40〕［德］格茨·怀克、克里斯蒂娜·温德比西勒：《德国公司法》，殷盛译，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65 − 366 页。 

〔41〕 徐文彬等译：《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0 −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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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人合性。
〔42〕回溯我国公司法历史，曾在 1904 年《公司律》第 41 条中就有“宽展期”的规

定，股东如逾期不缴纳股银，给予 15 日的宽展期，仍不缴，则失其股东权。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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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股东同意。该规定的亮点有二：第一，注重商事效率，体现商事加重责任理念。公司以营利

为目的，商事效率是公司制度遵从的重要原则，不能因个别股东怠于出资的行为而影响公司团体

利益的实现。因此，通过简便的失权程序，而不是以穷尽仲裁、诉讼等效率较低且以破坏有限责

任公司人合性为代价的手段作为失权前置条件，在催缴通知规定的期限内股东仍未缴纳出资，公

司便可通过董事会决议向未缴纳出资股东制发失权通知来终局性地结束公司资本不安全的状态，

排除瑕疵股东在公司与实际出资不相匹配的权益，体现商事加重责任理念。第二，书面通知能够

减少纠纷和便于异议股东举证。由于失权通知事关股东分红等财产利益，甚至有可能使股东丧失

股东资格（未按期缴纳全部出资时）等人身利益，且失权结果会使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较大变化，

因此通知须以书面形式作出。书面通知能够减少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纠纷，同时也为异

议股东按照《公司法》第 52 条第 3 款寻求救济提供正式依据，有效保护股东的人身和财产利益。 

ɻ ᾭ  

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董事催缴制度，催缴不能的责任设置尤为重要。尽管《公司法》第 51

条规定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未明确董事在此承担责任的性质、范围和免责事由。 

（一）责任识别与追究 

1.  责任性质和范围 

在商事审判领域，直接套用民法追究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的规则体系无法妥当处理商事纠纷。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董事以受托人的身份代替股东管理公司并从事经营活动。
〔48〕代理人作为自利

的经纪人，具有不同于公司所有者的目标，常常会权力寻租或玩忽职守而不尽勤勉之责。
〔49〕董事

没有给予公司业务发展和财务现状足够的关注，也没有勤奋地运用自己的技能和经验作出有利于

公司的决策，所以董事未尽到勤勉义务进而违反了其与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应当对公司

承担责任。
〔50〕以上理论从行为法的角度分析，董事未履行催缴义务从而违反了代理合同应向公司

承担违约责任。又基于民法典代位权理论，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致使债权人债权无

法实现的，债权人可通过主张代位权要求公司董事承担赔偿责任。
〔51〕但这种行为法的解释路径忽

略了公司作为组织体本身的复杂性，可能会导致董事责任泛化，或产生其他不公正的结果。 

司法实践已就董事未尽勤勉之责导致公司注册资本不实的责任进行部分探索，但归责时说理

不够充分，且责任安排过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 13 条第 4 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

                                                        
〔48〕 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00 页。 

〔49〕 朱羿锟：《董事问责：制度结构与效率》，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4 页。 

〔50〕 王瑜：《董事勤勉义务在公司催缴出资中的适用——兼评“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公司与胡秋生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

纷案”》，载《社会科学家》2020 年第 9 期，第 111 页。 

〔51〕 李政辉：《论出资瑕疵情形下董事对债权人责任》，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4 年第 3 期，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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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

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

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在罗某某、广州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股东出资纠纷案中，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认为：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负有向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罗某某作为公司的执行董事，同时又是股东，对公司的资产情

况、公司运营状况均应了解，具备监督公司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便利条件。罗某某未能提交证据

证明其在股东出资期限届满即 2014 年 8 月 31 日之前向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戴某某履行催缴出

资的义务，以消极不作为的方式构成了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违反，因此罗某某应当对戴某某未补缴

增资款的部分承担补缴责任。罗某某在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后可以依法向其他股东进行追偿。
〔52〕有

学者认为在公司所筹资金未处于休眠状态的前提下，公司董事在履职过程中不得碍于情面、迫于

压力、明哲保身而不发声、不作为，否则违反催缴义务得与应缴未缴的股东一起向他人承担连带

责任。
〔53〕笔者不赞同实务界和理论界在股东瑕疵出资时由董事承担补充责任甚至连带责任的做法

和观点，因为董事不是法定的出资人不该对依法承担出资义务的股东未缴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

且董事也不是股东缴纳出资的保证人，更不能将董事地位等同于“设立时股东”，故不该由董事与

未缴资股东一起承担连带责任。股东瑕疵出资情形下董事因违反勤勉义务而要求该董事与瑕疵出

资股东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对董事个人而言，显得尤为严厉和苛刻。 

法院不能仅从行为法进路分析董事责任，而应当回归组织场景，考量董事会的决策过程及董

事在经营管理权限内承担的具体义务。根据《公司法》第 51 条第 2 款的规定，董事会未及时履行

第 1 款规定的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基于董事承担催缴

义务的理论证成，董事作为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的成员仅承担监督、敦促股东履行缴纳出资的义务，

违反催缴义务承担的责任应当限定为比例责任。理由如下：第一，股东瑕疵出资行为是损失发生

的直接原因，仅董事违反催缴义务的行为不会产生损失。如果不存在股东瑕疵出资的行为就不会

导致公司资本金不足或债权人受偿不能，其中董事未履行催缴义务的过错行为对上述损害的发生

仅起次要作用。换言之，如果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而董事不尽勤勉之责也不会危及公司资本安

全或导致债权人受偿不能。第二，从组织法视角分析，董事会各成员在公司运营中实施的不同行

为对损害结果产生的原因力大小不同。在经营管理公司的过程中，董事长及兼任首席执行官的董

事往往掌握着对董事会最终决策有重要影响的信息，相反，独立董事和其他非执行董事因参与公

司管理的程度有限，难以全面获取公司内部的详尽信息。因此，对违反催缴义务的董事按照其行

为与损害结果间的原因力大小来划定责任更加符合公平原则。 

根据《公司法》第 180 条第 2 款的规定，勤勉义务的本质是一种合理注意义务，义务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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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公司事务时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情况下应有的合理注意。因此，从责任与

义务相对应的原理出发，同时从防止责任过重产生寒蝉效应或驱逐效应的角度考量，在违反催缴

义务具体案件归责时董事承担的赔偿金额不得超过因股东出资不足导致公司承担的外部或其他融

资的利息成本，更不得超过“股东出资不足”的范围。
〔54〕如此，既不会纵容董事怠于履行催缴职

责，也不会因责任过重对董事履职产生阻吓。另外，董事因不履行催缴义务导致公司投资失败的

损失，不应当由董事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有：第一，公司因董事不尽催缴义务导致未能顺利投资

的损失在法律上较难评估；第二，董事相较于瑕疵出资股东而言，对不出资行为的主观过错较轻，

对公司或其债权人仅负担次要责任。 

2.  责任类型 

董事履行催缴出资的义务是积极义务。当股东的不出资行为侵害公司利益时，董事若仍然消极、

持续不履行义务，董事的不作为就表明其内心并未致力于实现公司最佳利益，据此可以认定董事对

“实现公司最佳利益”是有过错的，依其过错程度不同，可将董事承担的赔偿责任界分为以下情形：

（1）未履行催缴义务的责任。结合上文论述，催缴义务的履行包括启动催缴程序和执行催缴行为，

其中任何一个行为的缺失都会导致催缴失败，损害公司资本安全。其具体行为包括不报告催缴事由、

不召开催缴会议、不启动催缴程序和不执行催缴行为等放任公司损失扩大的行为，也包括针对向已

届缴纳期限未缴纳出资股东、恶意延长出资期限的股东、抽逃出资的股东或满足特殊情形需要催缴

的股东进行催缴的董事会提案，董事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恶意欺骗其他董事的行为。以上行为没有

阻碍公司损失的发生，且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公司损失，负有责任的董事应承担赔偿责任。（2）催

缴瑕疵的责任。公司董事虽然已经积极履行了催缴义务，但是催缴有瑕疵，包括宽限期过长和催缴

通知不规范等，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比例较低的赔偿责任。 

（二）责任限制与免除 

《公司法》第 1 条增加规定了立法目的之一系“弘扬企业家精神”，具体到董事而言，弘扬企

业家精神必须明确保护董事在商业决策时的自由裁量权，激励董事运用自身知识、技能和经验积

极进行必要的商业冒险。因此，董事责任制度也需要考虑董事在公司经营过程中的个案差异、公

司章程对董事责任的豁免条款以及其他合理抗辩，鼓励董事创新进取、灵活把握催缴尺度。 

1.  考虑商事实践的特殊性，合理判断董事责任 

就董事履行勤勉义务的公司治理实践来看，董事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测和分析，未依照

章程规定的特定情形履行特定义务，后被起诉承担责任时，法院应当对董事在履职时公司面临的

实际商业环境进行判断，尽量避免司法裁判对商业决策的干预甚至抑制。法定催缴情形除外，在

章程规定的催缴情形下，董事会在判断公司资本需求时认定需要或不需要资金投入，进而作出催

缴或不催缴的决定，是一个基于公司资产负债、经营现状、盈利能力、融资条件、市场环境、未

                                                        
〔54〕 刘贵祥：《关于新公司法适用中的若干问题》，载《法律适用》2024 年第 6 期，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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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前景等因素的商业判断。法院在评判董事未履行催缴义务的责任时应尊重公司商业发展的实践

需求采用比客观过失更宽仁的标准，以“为公司利益行事”为目标容忍董事诚实的失败和善意的

拖延，合理评判董事作出的非自利的商业决策，由此免除董事承担个人责任的风险。
〔55〕如果董事

本着善意和诚实的信念行事，所采取的行动符合决策作出时的公司最佳利益，法院可减轻或免除

董事相应的赔偿责任。 

2.  遵循决议逻辑，允许异议董事抗辩 

董事会的决议逻辑是集体决策下的个人责任。董事会的组成人员有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

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如果董事长不组织会议启动催缴程序，而其他董事独立判断、积极履职发

现催缴事由并主动提议催缴则可免于承担赔偿责任。此外，董事会就是否启动催缴程序须召集会

议并作出决议，如果催缴决议没能顺利表决通过，致使公司资本亏空错失发展机遇或发生严重侵

害债权人利益等不利后果，则在会议中反对催缴的董事无疑将要承担责任，这是现代法律奉行的

个人责任原则。而根据《公司法》第 125 条第 2 款的规定，“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

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赞成催缴的董事投赞成票的行为应当成为依法免责的事由，

这对于鼓励董事独立思考和促进董事会民主化议事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在处理催缴出资纠纷时应

以公司利益目标为指引，合理平衡董事责任和董事利益，鼓励董事基于正当性目的为公司利益行

事。
〔56〕公司法的目的应为如何在保障公平正义的前提下最大化地实现公司制度的经济功能，此功

能的实现不得突破或削弱组织体内部运行规则和组织体成员相互间的利益平衡机制。 

֒ɻ  

《公司法》规定限期认缴制度，松绑了对公司资本的束缚，这给公司设立提供了重要便利。但

设立后的公司如何运作才能使股东整体利益得以实现，这就要求作为公司经营管理机关的董事会

以长远眼光持续为公司利益勤勉行事，包括根据公司的发展需求妥当把控其资本规模，以合理的

催缴事由和正当的催缴方式向公司股东催缴出资，激发公司的竞争活力进而促进市场自由化程度

的提高，助力市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有效的催缴制度是对股东出资自由的理性辅佐，帮助

实现公司资本的经营功能和信用担保功能，可以保障公司的经营需求和债权人清偿利益免受股东

延期出资的侵害。同时，将资本催缴的义务赋予公司董事，是细化董事勤勉义务的制度要求，这

一规定能够使公司治理体系更加健全，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的基本预期。另外，由公司董事履行催

缴义务是对公司自治理念在资本制度领域的有力呼应，将公司的事务尽量交由公司机关自己解决，

如此既节约司法成本，又能避免公司股东之间陷入僵局、增强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总之，股

东利益与公司利益的系统考量是董事催缴出资制度的核心价值追求，董事催缴出资制度能够实现

                                                        
〔55〕 容缨：《美国商业判断规则对我国公司法的启示——以经济分析为重点》，载《政法学刊》2006 年第 2 期，第 30 页。 

〔56〕 傅穹：《公司利益范式下的董事义务改革》，载《中国法学》2022 年第 6 期，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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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本制度与公司治理制度的协同联动，这种有效的制度匹配能够不断增强公司对市场经济的

适应性，并使公司在商业活动中永葆竞争活力。 

 

The Theoretical Proof and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of 
Directors’ Calling Capital Contribution: Centering on  

Article 51 of the Company Law 

WANG Yuying XING Haibao 
 

Abstract: Foll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istered capital subscription system, 

numerous disputes have arisen concerning shareholders’ obligations to contribute capital. To 

effectively mitigate these disputes and safeguard the company’s financial integrity, the Company 

Law addresses the operational and manager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broadens 

the scope of directors’ duty of diligence, promptly establishes a framework for calling upon capital 

contributions from shareholders, and creates an institutional paradigm centered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to enhance company capitalization. Within this legal framework, a company’s right to 

demand shareholder contributions is not confined solely to instances where statutory contribution 

deadlines expire or are accelerated, physical contributions fall short, or capital withdrawals occur; 

it also encompasses scenarios outlined in the company’s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that necessitate 

funding for operations. Consequently, while fulfilling their duties, directors must not only verify 

whether shareholder contributions are timely and complete but also remain vigilant regarding the 

company’s financial status and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They should initiate call procedures as 

needed to ensure capital security. The collection process constitutes a series of organized actions 

governed by strict protocols that adhere to principles of equality and legality. To regulate directors’ 

accountability when demanding excessive payments effectively, it is essential to prevent adverse 

effects stemming from disproportionate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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